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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运输车 噪声测量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和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四轮农用运输车和三轮农用运输车(以下简称农用车)。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85-1983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15173-1994 声校准器(eqv IEC 942;1988)

JB/T 7235 四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JB/T 7237 三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3 测f仪器

3. 1 声学测t

3.1.1 使用的声级计(包括传声器和电缆)或其他等效的测量系统应符合GB/T 3785-1983中规定的

2型或2型以上声级计的要求。
3. 1.2 每次测量前后，应当对声级计采用精度优于士。. 3 dB(A) (GB/T 15173-1994规定的1级精

度)的声级校准器进行校准。两次校准时声级计的读数差值不应超过1 dB，否则测量结果无效。校准

时声级计的实际读数应记录在附录A中。

    声校准器应按GB/T 15173要求，由法定计量部门定期进行校验

3.2 转速或车速测19

    应选用单独的、精度优于士3%的发动机转速表或车速测量仪器来监测发动机转速或车速，不应使

用车上的同类仪表。

3.3 气象参amilf

    应使用精确度在士11C以内的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使用精确度在士1. 0 m/s以内的风速仪测量环

境风速和风向。

3.4 其他参数测f

    其他参数，如距离等，应使用精度不低于士2%的仪器测量。

4 测f条件

4. 1 被测农用车技术状况应符合JB/T 7235(四轮农用车)或JB/T 7237(三轮农用车)和随车技术文件

的有关规定，并按随车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磨合及保养。测量时被测农用车空载

4.2 试验场应是一个宁静、开阔的水平场地(坡度不大于0.5%)，该场地应能保证声音在噪声源与传

声器之间的半球面的传播偏差不大于士1 dB(A)。符合该声学要求的场地，可以是这样一个场地:在离

测区中心半径不少于25 m的区域内，没有建筑物、围墙、岩石及其他显著反射声波的物体。

4.3 在测试中心M(见图1)周围半径不小于10 m范围内的地面应是混泥土、沥青或类似的坚硬材质

路面，不允许有积雪、灰渣、高草等吸声材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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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试验跑道应是一条清洁、干燥、平直的道路，其长度一般不少于200 m,跑道表面应不会造成过高

的轮胎噪声。

4.5

3 m/s

4.6

干扰。

4.7

测量时，环境气温应为一50C -350C ,跑道上方离地面1. 2 m处的风速不大于5 m/s。当风速大于

时，为避免风噪声的影响，应在传声器上装防风罩，但防风罩不应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测量时的背景噪声应比测量的噪声级至少低 10 dB(A),测量中应保证不被偶然的其他声源所

在声级计的传声器和被测农用车之间，不应有人或其他障碍物，观测人员应在不影响声级计读数

的地方。

4.8 在测量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时，除驾驶员外，只允许有 1名测量人员;装有驾驶室的被测农用

车，测量时所有门窗应关闭，驾驶室内各种设备处于正常运转状态。

5 测.方法

5. 1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的测f

5.1.1 试验场地的布置如图1所示。在试验场上标出跑道中心线CC,测区中心点M,测区起始线

AA,测区终止线BB、仪器安放点P,和Pz。加速段长度为2X(10士0.05)m

                          BI 碑下一一一 IA
                                                    图 1

5. 1.2 在仪器安放点P 和P:处，分别用三角架固定一个声级计，声级计的传声膜片置于P� P:点，

离地面1. 2 m士。.05 m且朝向cc线，传声器的轴线与CC线水平距离为7.5 m士。.05 m，并垂直于cc

线且与地面平行。

5.1.3 测量时应使用声级计的“A'，计权声压级和“F”时间计权特性进行测量。

5.1.4 被测农用车挂下列规定挡位:前进挡数为4个以上的农用车挂第三挡，前进挡数为4个或4个

以下的农用车挂第二挡，控制油门使发动机处于标定转速的四分之三匀速沿CC线驶向测区起始线

AA，每次测量该速度变化应控制在士0. 3 km/h以内。当被测农用车的前端抵达AA线时，应尽可能地

迅速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即油门全开)，并保持至被测农用车后端离开BB线后再尽快地松开踏板(即油

门关闭)，读取并记录农用车通过测区时声级计的最大读数。本条所述前进挡数不包括使用副变速机构

时的挡位数，有副变速的农用车在测量时应将副变速机构置于运输挡位置

5.1.5 如果被测农用车在AA至BB线间加速行驶时，发动机转速未达到标定转速，则应将AA线至

M点的距离增加到15 m，重新进行测量。

5.1.6 在加速通过测量区时，被测农用车应直线行驶，被测农用车纵向中心铅垂面与CC线的偏离量

应控制在士0.2 m以内，否则该次测量无效。

5.1.7 测量7F少往返进行两次，取其最大值。在被测农用车的同一侧，连续两次测量结果之差应不大

于2 dB(A)，否则应重新进行测量。

5.1.8 在只有1个声级计时，可先将声级计置于尸1或P:点往返进行两次，然后再将声级计置于另一

个点往返进行两次。测量方法与5.1.4-5.1.7相同

52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的测.

5.2.1 声级计的传声器膜片的位置按以下方法确定:垂直坐标为未坐人时驾驶员座椅表面与靠背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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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线铅垂上方。. 7 m士0.05 m，水平坐标为距未坐人时驾驶员座椅纵向对称平面0. 2 m士。02 m,

传声器朝前水平地固定在噪声大的一侧，用声级计的“A”计权声压级和“S"时间计权特性进行测量。

5.2.2 将被测农用车挂最高挡，分别以实际最高车速的85%,70%,55%匀速行驶，测记每种稳定车速

下声级计显示的最大噪声值。每种稳定车速下，最大读数前后间隔10 s内，读数的波动量应不大于

3 dB(A)，否则应重新进行测量。

6 测f结果及报告

    各种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A。分别取记录中最大一次的结果为被测农用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声压

级值或驾驶员工作位置处噪声的声压级值。

    最大噪声声压级值应按有关规定修约到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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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农用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和驾驶员工作位置处噪声测t结果汇总表

测量日期_ __ 测量地点 路面状况

天气_ 风速/m·5一’ 风向 温度

农用车型号_ 制造厂

底盘号_ 测量编号 驾驶室型式

前进挡位数_ 发动机型号 额定功率/kW

声级计型号__ 制造厂

最后检定日期_ 精确度等级

校准器型号_ 制造厂

最后检定日期_ 刻度

校准时声级计读数/dB(A)测量前 测量后

噪声测定结果:

参 数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

背景噪声/

  dB(A)

测量前

测量后

使用挡位

行驶速度//km·h-'
85y-- 70%, 55%v-.

噪声级测量值/dB(A)

左侧

往

返

右侧

往

返

加速行驶车外最大噪声值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最大噪声值

其他说明

dB(A)

dB(A)

驾驶人员

驾驶人员

测量人员

测量人员


